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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佈
有關主席、行政總裁及授權代表之變更

茲提述寶峰時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五月十日的公佈（「該公

佈」）。本公司謹此提供下列額外資料以補充該公佈：

鄭景東先生（「鄭先生」），47歲，自二零零八年七月起一直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，並於緊

隨鄭六和先生退任及陳慶偉先生辭任後，獲委任為本公司之主席、行政總裁及授權代

表，自二零一三年五月十日起生效。彼現亦出任寶峰新國際有限公司、寶峰時尚（香港）
有限公司及泉州寶峰鞋業有限公司（均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）的董事。鄭先生獲委任為行

政總裁並無特定任期，惟彼獲委任為執行董事之任期為三年，由二零一一年一月八日起

計，可予續期，且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輪值告退及可膺選連任。根據本公司於

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之決議案，鄭先生膺選連任執行董

事。根據服務合約，鄭先生有權收取年薪人民幣520,000元，有關薪酬乃訂約方經參照現

行市況後按公平原則磋商釐定。概無就彼獲委任為行政總裁而提議額外薪酬。

鄭景東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兼主要股東史清波先生的親戚。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鄭

先生與本公司其他董事、高級管理層、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鄭先生於過往三年內並無於任何其他公眾公司（其證券於香港或海外

上市）擔任任何其他董事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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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先生於可認購本公司5,500,000股普通股的購股權中擁有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

例（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）第XV部所界定之權益。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鄭先生概無於本公司

證券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之權益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董事會概無知悉任何有關委任鄭先生為本公司主席、行政總裁及授

權代表之資料須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.51(2)(h)至(v)條予以披露，亦無其他事宜須

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。

承董事會命

寶峰時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鄭景東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

截至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鄭景東先生及張愛國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史清波先生及張

渺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白長虹教授、李強先生及安娜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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